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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蹟 宣 布 制 度 的 歷 史 發 展 簡 介  
 
 

 現 行 古 蹟 宣 布 制 度 的 起 源 ， 可 追 溯 至 一 九 七 一 年 和 一 九

八 二 年 的 兩 次 大 型 立 法 工 作 。  
 
一 九 七 一 年 的 立 法 工 作  
 
2 .  立 法 局 於 一 九 七 一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通 過《 1 9 7 1 年 古 物 及

古 蹟 條 例 草 案 》。該 條 例 草 案 的 主 要 目 的，是 對 香 港 的 考 古 發 現

施 以 管 制 ， 並 確 保 具 歷 史 價 值 的 項 目 得 以 保 存 下 來 ， 供 市 民 大

眾 欣 賞 。 根 據 該 條 例 草 案 第 2 條 ，「 古 蹟 」的 定 義 是 指「 根 據 第

3 條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地 方 、 建 築 物 、 地 點 或 構 築 物 」。 換 言 之 ， 當

時 的 古 蹟 只 有 一 類 ， 稱 為 「 古 蹟 」。  
 
3 .  就 古 蹟 宣 布 的 程 序 而 言 ， 該 條 例 草 案 第 3 條 指 明 ︰ 「 除

第 4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主 管 當 局 如 認 為 任 何 地 方 、 建 築 物 、 地 點

或 構 築 物 因 具 有 歷 史 、 考 古 或 古 生 物 學 意 義 而 符 合 公 眾 利 益 ，

可 於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並 獲 總 督 批 准 後 ， 藉 憲 報 公 告 宣 布 該 處 為 古

蹟 。 」 這 項 條 文 至 今 維 持 不 變 。  
 
4 .  一 九 七 一 年 的 立 法 工 作 早 已 體 現 了 古 蹟 宣 布 的 「 極 高 門

檻 」。當 時 的 民 政 司 陸 鼎 堂 先 生 在 一 九 七 一 年 十 一 月 三 日 立 法 局

會 議 上 動 議 二 讀 該 條 條 例 草 案 的 致 辭 中 指 出 ︰ 「 … … 我 們 在 應

用 這 條 法 例 去 保 存 古 物 和 古 蹟 時 ， 當 然 必 須 很 嚴 格 地 挑 選 ， 以

確 保 有 需 要 的 發 展 不 會 因 為 要 保 存 一 些 重 要 性 較 低 的 文 物 而 遭

到 窒 礙 … … 」  
 
5 .  該 條 例 草 案 於 一 九 七 六 年 一 月 生 效 ，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亦

於 同 年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（《 條 例 》） 成 立 。  
 
一 九 八 二 年 的 立 法 工 作  
 
6 .  立 法 局 於 一 九 八 二 年 六 月 十 六 日 通 過《 1 9 8 2 年 古 物 及 古

蹟（ 修 訂 ）條 例 草 案 》。該 條 例 草 案 的 主 要 目 的 之 一 是 就 引 入「 暫

定 古 蹟 」 的 新 程 序 ， 使 具 有 歷 史 、 考 古 或 古 生 物 學 意 義 的 建 築

物 或 地 方 得 到 臨 時 保 護 ， 以 待 當 局 詳 細 考 慮 是 否 宣 布 為 古 蹟 。

此 外 ， 條 例 草 案 亦 就 古 蹟 劃 分 為 不 同 類 別 訂 定 條 文 。  
 
7 .  暫 定 古 蹟 機 制 有 以 下 特 點 ︰  
 

( a )  為 考 慮 某 地 方、建 築 物、地 點 或 構 築 物 應 否 宣 布 為 古

蹟，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可 於 諮 詢 委 員 會 後，藉 憲 報 公 告 宣

布 該 處 為 暫 定 古 蹟、暫 定 歷 史 建 築 物、暫 定 考 古 或 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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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物 地 點 或 構 築 物。然 而，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在 作 出 暫 定

古 蹟 的 宣 布 前 ， 無 須 經 行 政 長 官 批 准 ；  
 

( b )  暫 定 古 蹟 宣 布 的 有 效 期 只 有 1 2 個 月 （ 由 作 出 宣 布 起

計 ）， 而 與 私 人 土 地 範 圍 內 的 暫 定 古 蹟 相 關 的 宣 布 不

可 延 期 ；  
 
( c )  暫 定 古 蹟 一 如 法 定 古 蹟 ， 受 到 類 似 的 嚴 格 法 例 所 管

制 ； 以 及  
 
( d )  私 人 土 地 的 業 主 或 任 何 合 法 佔 用 人 可 通 過 機 制，申 請

撤 回 位 於 其 私 人 土 地 的 暫 定 古 蹟 的 宣 布 。  
 

8 .  關 於 各 個 類 別 的 古 蹟 方 面 ， 該 條 例 草 案 把 「 古 蹟 」 一 詞

的 定 義 重 新 界 定 ， 指 「 根 據 第 3 條 宣 布 為 古 蹟 、 歷 史 建 築 物 、

考 古 或 古 生 物 地 點 或 構 築 物 的 地 方 、 建 築 物 、 地 點 或 構 築 物 」。

「 古 蹟 」 自 此 即 分 為 三 個 類 別 如 下 ︰  
 

( a )  古 蹟 ；  
( b )  歷 史 建 築 物 ； 以 及  
( c )  考 古 或 古 生 物 地 點 或 構 築 物 。  

 
9 .  截 至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，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宣 布 為 法 定 古 蹟

的 共 有 8 6 項 ， 其 中 2 8 項 按 照 上 文 第 8 ( a )段 宣 布 ， 5 7 項 按 照 上

文 第 8 ( b )段 宣 布 ， 1 項 按 照 上 文 第 8 ( c )段 宣 布 。  
 
1 0 .  根 據 古 蹟 辦 新 近 就 上 述 8 6 項 古 蹟 的 分 類 ， 6 8 項 （ 包 括

11 項 按 照 上 文 第 8 ( a )段 宣 布 的 古 蹟 和 全 部 5 7 項 按 照 上 文 第 8 ( b )
段 宣 布 的 古 蹟 ）可 歸 納 為「 建 築 物 」， 而 1 8 項（ 包 括 1 7 項 按 照

上 文 第 8 ( a )段 宣 布 的 古 蹟 和 唯 一 一 項 按 照 上 文 第 8 ( c )段 宣 布 的

古 蹟 )則 可 歸 納 為 「 考 古 地 點 及 其 他 」。  
 
其 後 的 輕 微 技 術 修 訂  
 
11 .  繼 一 九 八 二 年 的 立 法 工 作 後，《 條 例 》曾 於 一 九 八 五 年 、

一 九 八 九 年 、 一 九 九 六 年 、 一 九 九 七 年 、 一 九 九 八 年 和 二 ○ ○

八 年 作 出 輕 微 的 技 術 性 修 訂 ， 以 配 合 政 府 內 部 因 局 和 部 門 重 組

而 帶 來 的 主 管 當 局 的 轉 變 。  
 
 

 


